
第四點附表修正規定

自動販賣機放置處所及營業台數申報表
填報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營業人名稱
統一編號

稅籍編號

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

負  責  人

身分證字號
手機號碼

申

請

事

項

□新設立

□台數增加

      台

□台數減少

      台

種類
設備

編號 放置處所（詳填地址並檢附租賃契約書）

備註：上列欄位如申請事項為增(減)台數時，僅需填寫變更部分之資料。

□變更放

置處所

種類
設備

編號 變更前放置處所
變更後放置處所

（詳填地址並檢附租賃契約）

營業總台數 共         台。

營業人蓋章 負責人蓋章

※申請事項之各欄位不足填寫時，可製作附表浮貼於本表並加蓋營業人騎縫章。


